
第 45 卷第 11 期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12 日

考試院公報
The Examination Yuan Gazette

 Gazette 956
本公報自民國一百十二年起改版

電子檔同步發行

網址：https://gazette.exam.gov.tw/

956



第　45　卷　  第　11　期目　　次 中華民國 115 年 02 月 12 日

公告及送達

銓敘部公告：預告「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

職務等階表之十二直轄市政府消防局」、「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

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臺灣省、福建省各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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銓敘部公告   中華民國 115年 2月 11日 

        部特二字第 1155929818 號 

 

主旨：預告「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

十二直轄市政府消防局」、「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

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臺灣省、福建省各縣市消防局」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及第 154條第 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考試院。 

二、修正依據：警察人員人事條例第 18條第 3項及第 39條之 1。 

三、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均登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mocs.gov.tw)人事法規之法規草案項下。 

四、任何人得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以書面或電話方式向本部

特審司第二科承辦人洪聖鈞 (電話： 02-82366582，傳真：

02-82366600，電子郵件帳號：schung@mocs.gov.tw，地址：臺北市

文山區試院路 1之 2號)陳述意見。 

 

部    長  施能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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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
務等階表之十二直轄市政府消防局修正草案總說明 

「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二

台北市、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前經考試院於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二日訂定發

布，溯自同年五月二十三日施行後，歷經一次修正，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

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名稱並修正為「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

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二直轄市政府消防局」(以下簡稱本表)。 

考試院前依司法院釋字第七八五號解釋意旨修正公務員服務法，同法

第十二條第六項規定，輪班輪休人員勤休相關事項，由總統府、國家安全

會議及五院分別訂定，或授權所屬機關（構）依其業務特性定之。行政院

據以訂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內政

部為保障各級消防機關輪班輪休服勤人員之健康權，另訂定各級消防機關

輪班輪休人員勤休實施要點，明定每日服勤時段以二班制為原則，並應保

障每月十五日以上之輪休日。為落實上開勤休制度，外勤分隊長每月輪休

十五日以上，多由小隊長輪流代理，進而產生權責不對等、防救災經驗難

以累積等問題。為完善職務代理制度、分擔主管職責、強化勤（業）務效

能，於直轄市政府消防局增設災防員職稱，以符實際勤（業）務運作需

求，並契合憲法所保障之健康權意旨，爰擬具本表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

如下： 

一、增置災防員職稱，等階列為警佐一階至警正三階。 

二、依體例將科員及組員職務等階以分列方式呈現，由現行警佐一階至警

正三階，修正為警佐一階或警正四階至三階。 

三、本表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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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
務等階表之十三臺灣省、福建省各縣市消防局修正
草案總說明 

「警察官職務等階表乙、地方警察、消防機關學校職務等階表之十三

臺灣省、福建省各縣市消防局」(以下簡稱本表)前經考試院八十七年八月

二十日訂定發布，溯自同年四月十六日施行後，歷經三次修正，最近一次

修正發布日期為一百零七年七月九日，於同年月十六日生效。 

配合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考試院第十四屆第四十三次會議通過之

決議，有關縣(市)政府所屬一級機關，現列薦任第八職等至第九職等總核

稿秘書，改置為同列等主任秘書職稱部分，將原警正二階至一階秘書職稱

修正為主任秘書，並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實施。又查現行縣(市)消防機

關編制表多置有「秘書」職稱，列等為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考量消

防機關採警察官及簡薦委官等職等併立雙軌任用制度，人員進用調任等相

關事項必須符合雙軌制之設計，方能適切用人，契合消防機關特殊屬性，

爰配合增置秘書職稱，等階為警正三階至二階。又考試院前依司法院釋字

第七八五號解釋意旨修正公務員服務法，同法第十二條第六項規定，輪班

輪休人員勤休相關事項，由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及五院分別訂定，或授

權所屬機關（構）依其業務特性定之。行政院據以訂定行政院與所屬中央

及地方各機關(構)公務員服勤實施辦法，內政部為保障各級消防機關輪班

輪休服勤人員之健康權，另訂定各級消防機關輪班輪休人員勤休實施要

點，明定每日服勤時段以二班制為原則，並應保障每月十五日以上之輪休

日。為落實上開勤休制度，外勤分隊長每月輪休十五日以上，多由小隊長

輪流代理，進而產生權責不對等、防救災經驗難以累積等問題。為完善職

務代理制度、分擔主管職責、強化勤（業）務效能，於各縣（市）政府消

防局增設災防員職稱，以符實際勤（業）務運作需求，並契合憲法所保障

之健康權意旨，爰擬具本表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依一百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考試院會議決議，將原警正二階至一階秘

書職稱修正為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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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現行縣(市)消防機關編制表已置有薦任第七職等至第八職等秘書

職稱，爰本次增置秘書職務等階，比照上開職務列等列為警正三階至

二階。 

三、增置災防員職稱，等階列為警佐一階至警正三階。 

四、依體例將科員職務等階以分列方式呈現，由現行警佐一階至警正三

階，修正為警佐一階或警正四階至三階。 

五、本表自一百十五年二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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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表

已
置

有
薦

任
第

七
職

等
至

第
八

職
等

秘
書

職
稱

，
爰

本
次

增
置

秘
書

職
務

等
階
，
比
照
上

開
職
務

列
等
列
為

警
正
三

階
至

二
階
。

 
三
、

 考
試

院
前

依
司

法
院

釋
字

第
七

八
五

號
解

釋
意
旨

修
正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
該

法
並

授
權

各
機

關
訂

定
輪

班
輪

休
人

員
勤

休
規
定
。
行
政

院
據
以
訂

定
行
政

院
與

所
屬

中
央

及
地

方
各

機
關

(
構

)
公
務

員
服
勤

實
施
辦

法
，
內
政
部

另
訂

定
各

級
消

防
機

關
輪

班
輪

休
人

員
勤

休
實

施
要

點
以

保
障

消
防

人
員

健
康

權
。
考

量
外
勤

分
隊
勤
（

業
）
務

繁
重
，

為
落

實
職
務

代
理
、
分
擔
主

管
職
責

、
強
化

勤
（

業
）
務
效
能
，
並
建
構

合
理

職
務

歷
練

制
度

，
爰

增
置

災
防

員
職

稱
，

等
階

列
為

警
佐

一
階

至
警

正
三

階
，
以
符

消
防
勤
（
業
）
務
實
際

運
作

需
求
，
並
契

合
憲
法

保
障
健
康

權
之
意

旨
。

 
四
、

 依
一

百
零

八
年

一
月

三
日

考
試

院
第

十
二

屆
第

二
二
〇

次
會

議
決

定
及

一
百

十
四

年
二

月
六

日
考

試
院

第
十

四
屆
第

七
次
會

議
決
定
，
各
級
消
防

機
關

辦
理

組
織
編

制
修
正

案
，
有
關
科

員
及

組
員

職
稱

之
警

察
官

等
維

持
列

警
佐

或
警

正
，
為

使
該
等

機
關
組
織

法
規
所

定
跨

列
官

等
職

稱
之

官
等

職
等

與
警

察
官

職
務
等

階
規
範

一
致
，
爰

經
參
照

內
政

部
消

防
署

暨
所

屬
機

構
科

員
職

務
等

階
之
訂

列
，
依

體
例
將
科

員
職
務

等
階

以
分
列

方
式
呈

現
，
由
現
行

警
佐

一
階

至
三
階
，
修
正

為
警
佐
一

階
或
警

正
四

階
至
三

階
。
 
 

臺
灣

省
、
福

建
省
各

縣
市
消

防
局

 
備 註  

官 等
官
 

階
 
本
俸
 

俸
級
 本

俸
 

俸
額

 
職
 
 
務
 
 
名
 
 
稱
 

警 監  

特 階  

一
 

77
0 

 
隊 員 以 其 編 制 員 額 數 二 分 之 ㄧ 得 列 警 正 四 階 。  

一 階  

一
 

68
0 

 

二
 

65
0 

 

二 階  

一
 

62
5 

 

二
 

60
0 

 

三 階  

一
 

57
5 

局 長

 

二
 

55
0 

 

四 階  

一
 

52
5 

副 局 長

 

二
 

50
0 

 

三
 

47
5 

 

警 正  

一 階  

一
 

45
0 

 
大 隊 長

主 任

科 長

主 任 秘 書

 

二
 

43
0 

 
 

三
 

41
0 

 
 

二 階  

一
 

39
0 

 
副 大 隊 長

秘 書

 

二
 

37
0 

 
 

三
 

35
0 

 
 

三 階  

一
 

33
0 

 
科 員

災 防 員

分 隊 長

 

二
 

31
0 

 
 

三
 

29
0 

 
 

四 階  

一
 

27
5 

 
小 隊 長

隊 員

 

二
 

26
0 

 
 

三
 

24
5 

 
 

警 佐

一 階  

一
 

23
0 

 
 
科 員

隊 員

二
 

22
0 

 
 

三
 

21
0 

 
 

二 階  

一
 

20
0 

 
 

二
 

19
0 

 
 

三
 

18
0 

 
 

三 階  

一
 

17
0 

 

二
 

16
0 

 

三
 

15
0 

 

四 階  

一
 

14
0 

 

二
 

13
0 

 

三
 

12
0 

 

四
 

11
0 

 

五
 

10
0 

 

六
 

9
0 

 
 

臺
灣

省
、

福
建

省
各

縣
市

消
防

局
 

備 註 

官 等
 

官 階
 

本
俸

俸
級

 
本

俸
 

俸
額

 
職

  
務

  
名

  
稱

 

警 監  

特 階  

一
 

7
7
0 

 

隊 員 以 其 編 制 員 額 數 二 分 之 一 得 列 警 正 四 階 。  

一 階  

一
 

6
8
0 

 

二
 

6
5
0 

 

二 階  

一
 

6
2
5 

 

二
 

6
0
0 

 

三 階  

一
 

5
7
5 

局 長

 

二
 

5
5
0 

 

四 階  

一
 

5
2
5 

副 局 長

 

二
 

5
0
0 

 

三
 

4
7
5 

 

警 正  

一 階  

一
 

4
5
0 

 

大 隊 長

主 任

科 長

秘 書

 

二
 

4
3
0 

 

 

三
 

4
1
0 

 

 

二 階  

一
 

3
9
0 

 

副 大 隊 長

 

二
 

3
7
0 

 
 

三
 

3
5
0 

 
 

三 階  

一
 

3
3
0 

 
分 隊 長

科 員

 

二
 

3
1
0 

 
 

三
 

2
9
0 

 
 

四 階  

一
 

2
7
5 

 
小 隊 長  

隊 員

 

二
 

2
6
0 

 
 

三
 

2
4
5 

 
 

警 佐

一 階  

一
 

2
3
0 

 
 

隊 員

二
 

2
2
0 

 
 

三
 

2
1
0 

 
 

二 階  

一
 

2
0
0 

 
 

二
 

1
9
0 

 
 

三
 

1
8
0 

 
 

三 階  

一
 

1
7
0 

 
二
 

1
6
0 

 
三
 

1
5
0 

 

四 階  

一
 

1
4
0 

 
二
 

1
3
0 

 
三
 

1
2
0 

 
四
 

1
1
0 

 
五
 

1
0
0 

 
六
 

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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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院核准補發證明書人員名單

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陳○靜

100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

人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02

李○恩
10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華語領隊人員 115/01/02

李○恩
10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華語導遊人員 115/01/02

徐○珊
9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安全保防職系醫學

鑑識組
115/01/02

張○雅
92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醫事人員檢覈
醫事檢驗師 115/01/02

張○涵 10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金融保險職系金融

保險科
115/01/05

吳○憲
102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外語導遊人員 115/01/05

張○涵
10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
115/01/05

吳○成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

住民族考試

土木工程職系土木

工程科
115/01/05

王○絜

10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05

黃○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士 115/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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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黃○綸

92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士 115/01/05

廖○志
9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技師考試
土木工程技師 115/01/05

劉○俊
9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安全保防職系調查

工作組
115/01/05

薛○芬
9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華語導遊人員 115/01/05

莊○涵

102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06

徐○霞
10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

人事行政職系人事

行政科
115/01/06

廖○茜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06

楊○寧
10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
115/01/06

林○蓉
8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
營養師 115/01/06

詹○安
8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06

吳○希
93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考試營養師考試
11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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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吳○恩
9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安全保防職系調查

工作組
115/01/06

趙○芳

9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士 115/01/06

趙○芳

97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06

徐○硯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士 115/01/06

曾○芳

10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

115/01/07

游○龍
8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07

塗○宇

95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物理治療生 115/01/07

鄭○廷

9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07

徐○雅

100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

人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08

蕭○隆
104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華語領隊人員 115/01/08

第45卷  第11期    115-02-12    公告及送達考試院公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陳○民
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記帳士考試
115/01/08

賴○琳 107年警察人員升官等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08

林○德
10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會計師考試
115/01/08

古○郎
5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
會計師 115/01/08

江○賢

9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第一次不動產經紀人

考試

115/01/08

陳○將

97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

考試

115/01/08

王○慧
9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華語領隊人員 115/01/08

王○慧
9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導遊人員考試
外語導遊人員 115/01/08

王○鈞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地政士考試
115/01/09

蕭○安

107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09

王○鈞
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不動產估價師考試
11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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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陳○穎
11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技師考試
資訊技師 115/01/09

陳○嘉
9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法務

部調查局調查人員考試

安全保防職系法律

實務組
115/01/09

陳○溱
9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記帳士考試
115/01/09

張○萍
98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

人員考試

一般行政職系一般

行政科
115/01/09

狄○瑩
9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會計師考試
115/01/09

陳○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理師 115/01/09

李○芸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

法人員考試

司法行政職系法院

書記官科
115/01/12

廖○賢

10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2

陳○安
109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獸醫師考試
115/01/12

洪○光
8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消防設備人員考試
消防設備士 115/01/12

葉○娟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士 115/01/12

張○羚
8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12

第45卷  第11期    115-02-12    公告及送達考試院公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



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蘇○琁

102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3

莊○嵐

10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3

何○菁

110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3

謝○棻

9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13

王○秦
9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外語領隊人員 115/01/13

陳○安
99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會計師考試
115/01/13

鄭○玲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士 115/01/13

鄭○玲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理師 115/01/13

楊○榕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14

賴○榮
108年特種考試退除役軍人

轉任公務人員考試

社會行政職系社會

行政科
115/01/14

陳○山
86年特種考試保險從業人員

考試
財產保險代理人 115/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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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劉○璇
9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
護理師 115/01/14

黃○文
9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會計師考試
115/01/14

佘○緹

9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士 115/01/14

黃○櫻
100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

務人員考試
關務類財稅行政科 115/01/15

張○菱

10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5

官○忠
93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技師考試
電機工程技師 115/01/15

林○的

94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15

陳○成

9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牙醫師 115/01/15

童○珠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藥劑師 115/01/15

朱○強
10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16

陳○吟
10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領隊人員考試
華語領隊人員 115/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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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楊○義
10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16

姜○琳

110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6

陳　○
110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試
職能治療師 115/01/16

蔣○弘
80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二級考試

醫療職系公職醫師

科
115/01/16

黃○楓

9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16

王○馨

9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牙醫師 115/01/16

韓○湉
9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

人員考試
技術類紡織工程科 115/01/16

陳○嘉
102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
地政職系地政科 115/01/19

陳○哲

103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物理治療師 115/01/19

黃○采

110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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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趙○藝
82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

財稅行政職系稅務

行政科
115/01/19

徐○婷

97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藥師 115/01/19

王○勝
9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關務

人員考試
技術類機械工程科 115/01/19

許○贊
100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

一般行政職系一般

行政科
115/01/20

張○賢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通考

試地政士考試
115/01/20

楊○蓁
91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
護理師 115/01/20

王○潔

9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20

王○姿

97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士 115/01/20

陳○樺
98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

人員考試

司法行政職系執達

員科
115/01/20

黃○欐 107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建築工程職系建築

工程科
115/01/21

蕭○涵
101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

法人員考試

矯正職系監所管理

員科
115/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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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鄭○婷
102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22

王○婷
8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22

洪○樺
103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

法人員考試

矯正職系監所管理

員科
115/01/23

曾○庭

105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

115/01/23

林○中 108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
一般行政職系一般

行政科
115/01/23

陳○偉 84年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23

徐○彤

98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23

盧○亮

10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

115/01/26

許○屏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 115/01/26

洪○茹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水上警察人員輪機

組
115/01/26

李○龍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水上警察人員航海

組
115/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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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朱○橋

92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士 115/01/26

謝○楨

9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26

陳○文
9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普

通考試記帳士考試
115/01/26

李○霆 101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資訊處理職系資訊

處理科
115/01/27

劉○昀

10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社會工作師

考試

115/01/27

宋○甯

10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27

江○全
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水上警察人員航海

組
115/01/27

洪○妏
106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27

劉○龍
8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特

種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27

詹○容
102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一

般警察人員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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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洪○如
102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普通考試不動產經紀人考試
115/01/28

許○爾

104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藥師 115/01/28

劉○人
104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
會計職系會計科 115/01/28

楊○汝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士 115/01/28

黃○芸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理師 115/01/28

黃○鈴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護理師 115/01/28

楊○汝

94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人

員考試

護理師 115/01/28

余○眞
97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考試會計師考試
115/01/28

李○芸

100年第一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醫事

人員考試

藥師 115/01/29

蔡○彤

106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29

周○慧
106年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

務人員考試
戶政職系戶政科 115/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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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　發　證　明　書
姓名

考　試　名　稱 考　試　類　科 補證日期

周○雯

107年第二次專門職業及技

術人員高等考試醫事人員考

試

護理師 115/01/29

劉○融
109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消防警察人員 115/01/29

許○嘉
104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行政警察人員 115/01/30

童○揚
105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

察人員考試

水上警察人員輪機

組
115/01/30

陳○ 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檢覈 醫師 11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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